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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
號

傳　真：04-23325189

聯絡人：陳姿頴

電　話：04-37061354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1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學字第1090149041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會議紀錄 (0149041A00_ATTCH4.pdf)

主旨：有關「校園豬、牛肉原料原產地標示」後續應配合辦理事

項，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有關「校園豬、牛肉原料原產地標示」案，本署業於109年

11月25日召開說明會合先敘明。

二、教育部業於109年8月28日函請各級學校(含幼兒園)一律使

用國產豬肉、牛肉食材，為落實執行旨揭事項，請各縣市

教育主管機關依說明會模式，對所轄各級學校(含幼兒園)

辦理說明會，並依不同供餐型態督導完成以下事項：

(一)自設廚房及團膳

１、確實填寫食材登錄平臺增加之豬肉、牛肉「原料原產

地(國) 」資訊欄位，確實標示。

２、依衛福部規定，於公告餐點菜單中標示使用豬肉、牛

肉之原料原產地。

(二)學校合作社與熱食部(含便利商店、美食街餐廳)：依衛

福部規定張貼公告，標示使用豬肉、牛肉之原料原產地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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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國)。

(三)幼兒園

１、於幼兒園門首或明顯處公告「本園一律使用國產豬、

牛肉食材」之文字。

２、依衛福部規定，公告餐點菜單中標示使用國產豬肉、

牛肉。

三、請於11月27日起，每週五統一窗口填報輔導調查表

（https://reurl.cc/WLQK0D），回報執行進度，並於12月

1日起逐縣市管控，以確保能依限(修正為12月10日)達成目

標。

四、教育部食材登錄平臺自12月1日起，即新增豬肉、牛肉「原

料原產地(國) 」資訊欄位，請填註並揭露，以為正式施行

準備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
副本：本署學安組(含附件)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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